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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委員會」。 

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文字修正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進行第 5 案。 

5、 

針對輔大宿舍宵禁管理男女不一涉及性別歧視，引爆學生絕食抗議爭取權益乙案，建請教育

部全面普查全國各大專院長宿舍管理規範，檢討不合時宜、影響學生自主及自治精神、涉及違

反性別平權之過當管理事項，進行全面改善。並應即刻啟動全國大專院校溝通會議，在尊重各

校自主的前提下，以更科學化之安全管理，取代宵禁規定，讓校園自治符合新時代之進步精神

。 

提案人：吳思瑤 

連署人：張廖萬堅 黃國書  高金素梅 李麗芬 

主席：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？ 

請吳委員思瑤發言。 

吳委員思瑤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第 2 行的「大專院長」要改為「大專院校」。 

主席：好，第 2 行的「大專院長」改為「大專院校」。本案連署人要加上蘇委員巧慧、鍾委員佳濱

及陳委員學聖。 

主席：請教育部潘部長說明。 

潘部長文忠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我們遵照委員的提案。 

主席：本案做文字修正，修正通過。 

進行第 6 案。 

6、 

為確保校園食安，教育部應堅守立場率先表態，強烈反對並嚴格禁止含有萊克多巴胺（瘦肉

精）的肉品（包括美牛……等）及其加工製品食物進入校園，以保障孩童身心健康。 

提案人：陳學聖  蔣乃辛 

連署人：柯志恩  吳志揚 

主席：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？ 

陳委員學聖：沒有意見的話通過就好了。我是寫「美牛……」。 

主席：第 6 案跟第 7 案的性質一樣，可以併案討論，好不好？ 

陳委員學聖：兩案都通過。 

主席：請大家表示意見。 

鍾委員佳濱：第 6 案併入第 7 案，意思是一樣的，那就以第 7 案為主嘛！ 

主席：宣讀第 7 案。 

7、 

有關中小學校午餐之供應，為確保學生之飲食健康，教育部應鼓勵優先採用在地當季食材。

針對特定地區食材之禁止使用，請教育部依衛福部專業之評估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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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人：張廖萬堅 

連署人：許智傑  何欣純  鍾佳濱  吳思瑤  黃國書 

陳委員學聖：第 7 案我可以加入連署，也請大家加入第 6 案的連署。 

主席：第 7 案陳委員學聖、柯委員志恩及蘇委員巧慧加入連署。第 6 案有沒有委員要加入連署？ 

吳委員思瑤：沒有。 

主席：既然這樣我們通過第 7 案，好不好？ 

吳委員思瑤：好。 

陳委員學聖：不行啦！第 6 案與第 7 案併案一起通過啦！ 

主席：大家有沒有意見？ 

吳委員思瑤：第 6 案的精神已經涵蓋在第 7 案裡面了！ 

陳委員學聖：一起通過啦！這沒什麼好害怕的。 

主席：教育部有沒有意見？ 

潘部長文忠：謝謝委員對學童午餐的關心，以目前的這兩案來看，我早上也特別表達是第 7 案的前

提，而且以衛福部的專業評估，對學童午餐的安全維護應該更專業，教育部針對第 7 案也會以

這樣的立場來執行。 

主席：第 7 案是針對特定地區食材之禁止使用…… 

陳委員學聖：我贊成啊！完全贊成，所以第 6 案也沒什麼爭議啊！我只寫美牛點點點，並沒有寫其

他。 

鍾委員佳濱：農業縣要表示一下意見，其實第 6 案的意思與第 7 案差不多，只是局限在很小的範圍

，如果把第 6 案併入第 7 案，第 7 案是可以包含第 6 案的內容，至於確定的地區還是品項，教

育部會根據衛福部的專業評估去訂定，這樣容有一些裁量餘地會比較好，但如果第 6 案與第 7

案同時通過，因為第 6 案是局限在特定的項目，雖然有「點點點」，但這「點點點」未來要怎

麼認定缺乏說明，所以我建議把第 6 案併入第 7 案，讓教育部比較好執行。 

陳委員學聖：教育部回去研究辦理就好了，我已經給你們很大的空間，叫你們研究辦理，而不是遵

照辦理。 

主席：其他委員還有沒有意見？ 

陳委員學聖：我的提案很中性，藍綠都可以通用。 

主席：教育部的立場呢？ 

潘部長文忠：對於剛才委員的指教，如果把兩案併在一起，維護的精神一致，但範圍則更廣泛，如

果能併案來處理，教育部會依照委員會的決議作為後續辦理的參據。 

主席：陳委員學聖與柯委員志恩都增列為第 7 案的連署人。 

陳委員學聖：對，我要連署第 7 案。 

主席：第 6 案及第 7 案…… 

陳委員學聖：請他們去參考辦理就好了。 

吳委員思瑤：以第 7 案來辦理啦！ 


